
日前，河北科技大学官方
网站发布《学校公布韩春雨团
队撤稿论文的调查和处理结
果》称，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
观造假情况。有关方面按照规
定已取消了韩春雨所获得的荣
誉称号，终止了韩春雨团队承
担的科研项目并收回了科研经
费，收回了韩春雨团队所获校
科研绩效奖励。个别社会任职
正在按法定程序办理。

持续两年多的韩春雨论文
事件终于有了结果，但一句“未
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情
况”，激起舆论更激烈的反诘，
连由著名学者饶毅创办的新媒
体平台“知识分子”也刊文质
疑：“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
造假情况”，你信吗？并援引专
家观点，个别造假现象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对涉嫌造假的大
事化小，是对科学尊严和学术

原则的践踏。
造假就是造假，还有主观

客观之分？认定韩春雨团队未
主观造假，恰恰说明这一认定
过于主观，给人一种故意为其
开脱之嫌。韩春雨论文事件曝
光后，从中外学者的质疑和求
证看，韩春雨团队造假是不争
事实，无论事实还是性质，无论
后果还是影响，都备受诟病，以
轻飘飘的未主观造假来打发舆
论，当然不能让人服膺。

一件并不复杂的造假事
件，居然持续两年多才有调查
结果，给出的处理方法只是取
消韩春雨获得的荣誉称号、终
止经费等等，处理手段未免太
轻了，客观上这是鼓励造假，会
让当事人认为这是保护性处
理。如果说韩春雨团队造假不
可原谅，那么，相关部门的这一
处理同样不可原谅。

稍加梳理可知，这一处理
结果早就埋下了伏笔。众所周
知，韩春雨团队发表论文的消
息甫一传出，从学校到当地职
能部门乐不可支，可用狂欢来
形容。可以开心，但未经多个实
验室重复韩春雨团队的实验结
果就奉上经费，就急不可耐地
派发荣誉，这合适吗？且看韩春
雨身上的光环：河北科大推荐
韩春雨为2016年度“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人选候选人，当选为
河北省科协副主席，获评“美丽
河北·最美教师”荣誉称号，被
推荐为“万人计划”“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

很显然，现在看这些荣誉都
是笑话，贻笑大方，相关部门被
打脸。但是，应该追问，从校方到
职能部门为何急吼吼给韩春雨
送上荣誉？一定程度上说，这是
给韩春雨送上荣誉，也是自我加

冕，背后是强烈的政绩冲动，越
是吃相不好就越背弃科学精神，
越是主动犒赏越说明相关部门
不遵守基本事实，而这不正是韩
春雨们造假的“沃土”吗？

也许正因有这样的学校力
挺，有相关部门默许，韩春雨后
来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才敢
傲慢地说：“我为什么要自证清
白，自己有病吗？”如今看，谁有
病？有病的难道仅是韩春雨？谁
在保护韩春雨？

韩春雨论文事件的处理结
果与公众预期大相径庭。这样
的处理结果能够起到杀一儆百
的作用吗？能够呼应良心学者
的心声吗？正如“知识分子”所
称：如果韩春雨事件就这样草
草收场，那些抱着巨大希望、费
钱费力重复韩春雨实验的科技
界同仁能答应吗？数以百万计
的科技人员将作何感想？

对论文造假应该“杀一儆百”

“排座腐败”值得警惕

开学前，江西省樟树市教
育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
学生座位编排工作的通知》，对
排座加以规范，给人的感受是，
江西省樟树市教育局对该市中
小学教师严重地不放心。

这个“通知”，几乎是手把
手地教老师们如何排座位了。
我们的老师真的弱智到连排座
位都不会了？除了对老师能力
的不放心，老师的师德似乎更
不能令人放心。“通知”要求杜
绝“关系座”“人情座”，不准利
用排座位“吃拿卡要”，为此规
定每所学校要成立“排座位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里面要有家
长代表。而且，排座位也要有

“公示制度”，以做到“阳光排
座”。从“通知”要求的全面、周
密来看，校园里的“排座腐败”
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不
然用不着如此大费周章，郑重
其事。

樟树市教育局出台这个
“通知”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据以往的报道，从任命学生干
部到荣誉称号直至保送、名校
录取，都存在着利益交换。跟这
些环节比起来，排座位应该是
油水最少的寻租环节了，是留
给学校里最没有机会捞油水的
一个机会。现在，最少油水的

“排座位”被放到阳光底下来
“示众”了，人们自然会由此想
到那些利益更丰厚的诸如保
送、录取等环节，更希望这些更
容易腐败且腐败得更隐秘的环
节也放到阳光底下来晒晒。

关于“阳光排座”规定的
出台，让人们有机会再次审视
当下教育：如果排座位都被用
来寻租了，校园之内还有一块
净土吗？现实中的教育实践究
竟背离教育的本质有多远？校
园寻租行为，无形中教人背离
人性、人道，变身为逐利的工
具。同时在课堂上又用正确得
不能更正确的价值观“教育”
学生。互相背离的书本教育和
现实教育同时诉诸同一个对
象，结果就是把虚伪、伪善植
入未成年人的内心，最终成为
钱理群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这才是教育最令人忧
心的地方。

(摘自《钱江晚报》，作者戎
国强）

2018年9月3日 星期一

编辑：王学钧 组版：侯波A02 评论

□李英锋

近日，一则“阿里员工租住
自如公寓后罹患白血病去世”
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在租住
自如公寓近两月后，王某被诊
断出罹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王某家属在其病逝后委托
某第三方机构对该套公寓室内
空气进行了检测，结果为甲醛
超标。王某家属据此质疑，王某
罹患白血病与公寓甲醛超标存
在关联。目前，王某家属已将自
如起诉至杭州滨江区人民法
院，法院已受理。

尽管王某家属针对自如
启动了诉讼程序，但诉讼结果
不容乐观。9月1日，有媒体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到10
起涉及居住、办公场所因有害
物质超标起诉装修、出租方的
判例——— 原告全部败诉，法院
对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与身体

健康的因果关系等关键事实
的认定均存在难题。显然，王
某家属也难以拿出强有力的
证据来证明王某的患病与自
如公寓的室内空气污染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难以让法院支
持他们的诉求。

白血病、癌症等疾病的发病
原因包括生物、物理、化学、遗传
及其他血液病发展等多种因素，
具有复杂性，科学界对于白血病
的病因甚至还在探究过程中。而
每一起空气污染案例中的当事
人体质、空气污染物类型、污染
指数、疾病类型、发病周期等又
不同，无论是医学界，还是鉴定
界，均不能给出某一人的白血病
等疾病系室内空气污染所致的
绝对结论，只能结合甲醛、苯超
标等室内空气污染状况和患病
状况推论污染有致病的嫌疑，或
者有致病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
下，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来让租客一方提供污染致病的
证据，必然使租客一方处于被动
不利的地位。

不妨从消费权的角度来
考量自如等中介出租“污染
房”的侵权问题。自如等中介
属于经营者，提供的是租房服
务，租客属于消费者，租客和
出租方之间是消费关系。消法
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
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
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
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
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与消费
者的安全权相对应，消法第十
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
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据
此，消费者租“没毒的房子”是
一种消费安全权，中介经营者
也有提供“没毒的房子”的法
律义务。如果经营者提供了室
内污染超标的房子，就应该承
担侵权责任。

具体而言，在中介经营者
与租客签订租房合同时，应当
向租客提供具有法定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出具的权威室内环境

检测报告，并约定有关室内环
境污染的责任，双方也可在租
户入住之初安排检测机构在租
户的见证下对室内环境进行检
测。如果发现污染指数超标问
题，租户可以解除合同，中介经
营者需承担违约责任。而一旦
租户在入住之后患上某种可能
与甲醛、苯等污染物超标有关
的疾病，出租经营者需承担举
证责任，证明患病与污染之间
没有关系，如不能证明，则应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
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
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就法律规
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
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
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强制性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
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也
规定，民用建筑工程中建筑材
料和装修材料产生的污染是室
内环境污染。室内环境污染属
于特殊侵权，对此类纠纷适用
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有利于保
护消费者权益。

葛试说新语

租“无毒房”是一种消费安全权

“连带责任”倒逼电商平台做好把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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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洪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已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通过，自2019年1月1日起
施行。其中第三十八条规定，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
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
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
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
担连带责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网络购物
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但众所周知，很
多网络平台所销售的商品和
服务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出现
大量假冒伪劣产品，极大地侵

害了消费者正当权益。在一定
条件下，要求电商平台对该平
台内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
务承担连带责任，能够倒逼其
尽到把关责任，有效净化网购
环境。

所谓连带赔偿责任，主要
指各个责任人对外都不分份
额、不分先后次序地根据权利
人的请求承担责任，不得以超
过自己应承担的部分为由而
拒绝。具体到电子商务平台的
连带赔偿责任，一般指如果电
商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给消费者带来损害的，
消费者可以不必非得向其索
赔，而可以向电商平台主张权
利。电商平台承担赔偿责任
后，还可以向有过错的经营者
追偿。

在高度发达的网购环境
中，消费者与电商平台内的经
营者分散于全国各地，甚至相
隔几千公里。大家互为陌生
人，各方通过电商平台的“撮

合”达成交易。而离开平台后，
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则很难
找到商家，加之一些商家缺乏
经济实力，难以承担消费者的
损失。一些善于钻营的经营者
甚至还会刻意利用平台的管
理漏洞制假售假、坑蒙拐骗，
让消费者投诉无门。由此，如
果电商平台不能承担相应责
任，将置消费者的权益于危险
之地。要求电商平台承担守门
人、把关人职责，既是网购环
境的内在要求，又与电商平台
的市场地位相当。

现实中，电商平台以抽
成、年费、点击费等形式从商
家获取收益，商家销量越大，
平台收益也越多。而且，通过
实名认证、银行卡绑定、信用
评价、收取保证金、控制资金
流水等方式，电商平台能够切
实掌控和监管进驻平台的商
家。大数据背景下，这种掌控
和监管力度甚至比工商、质监
等国家机关更有力度，更能形

成威慑。也就是说，电商平台
有能力也有责任对平台内的
经营者尽到管理义务。一般情
况下，消费者之所以选择某个
电商平台，往往也是出于对该
平台的信任，要是通过该平台
选购的商品或服务质量极差
却无法向平台主张权利，显然
有损平台声誉。

总而言之，在网购纠纷依
然多发，假冒伪劣产品仍然通
过电商平台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背景下，让财大气粗、有监
管能力的电商平台对平台内
商家的侵害消费者行为承担
连带责任不仅正当，而且合
理。这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倒
逼电商平台以对消费者高度
负责的态度管理平台内经营
者，剔除无良商家及不合格产
品，进而让人们享受更好的网
络消费体验。

葛媒体视点

葛公民论坛

一件并不复杂的造假事
件，居然持续两年多才有调查
结果，给出的处理方法只是取
消韩春雨获得的荣誉称号、终
止经费等等，处理手段未免太
轻了。个别造假现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对涉嫌造假的大事化
小，是对科学尊严和学术原则
的践踏。

□秦川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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